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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5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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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117期

浙江销售2680814元，返奖额94948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92255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205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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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17期 投注总额：618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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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61.0836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5月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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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1

奖金

0元
3064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50期
全国销量:308889140元 浙江销量:24529788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宁波），13注二等奖（舟山5
注，杭州3注，宁波2注，金华、温州、义乌各1注）。
奖池累计8.2376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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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万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万美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万美
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万美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温州万美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5年12月21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
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
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

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万美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单位：元

借款人

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2353512302014877019

62353512302015F004

62353512302015F030

借款合同名称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10,000,000.00

18,850,000.00

14,000,000.00

欠息

320,813.90

432,517.51

290963.96

费用

336,449.00

担保人

温州市和鼎经贸有限公司、陈红、徐志勇、温州雪歌服饰有限公司、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保证合同：62353599992015F004 最高额保证合同：6235359992012898028、
6235359992012898027、62353599992015F005 最高额抵押合同：
6235359250201289900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绍兴高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3
月31日，该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为1334.71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上虞市，该债权由徐海南、连雅君提供保证，以天
外天伞业有限公司位于崧厦伞业工业专业区的厂房（上虞市房权证崧厦镇字第00173506号、上虞市国用2007第03215379
号）抵押。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5月5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2016）浙0102民初723号
刘呈昊：原告张茹、郭禹彤、邝贤翠诉你与杨清富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479号

杜景灿、陈倩倩：本院受理朱卫平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上商初字第2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15号

蔡甫宝、杭州宝迪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刘涵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973号

杭州峰立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梅地
亚新闻交流中心诉被告杭州峰立实业有限公司、杭州
一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赵国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
民初字第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8号

黄德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五朋建筑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2、判令被告立即腾退承租的房屋；3、判令被告支付拖欠
的租金94756.25元（自2016年4月25日计算至2016年
7月24日止），并自2016年7月25日起按1038.42元的
标准支付租金至被告实际腾退之日止（合同解除后为
房屋占有使用费）；4、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物业费4635
元（计算至2016年7月24日止），后续物业费按2.5/㎡/
月的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腾空之日止；5、判令被告支
付迟延付款违约金1935元，并支付合同提前解除的损
害赔偿金112785元；6、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06号

浙江德尔节能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森
同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
司、梁芬、屠春夫、陈慧、潘欧阳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浙江
森同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许。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06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97号

陈剑辉、周树群：本院受理原告朱植威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第一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60000元，支付利息9120元及合理费用2000元；2、第
二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49、1750、1751、1752、1754号

葛红：本院受理原告王邦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五案，
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
泗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99号

顾卫、张庆祥：本院受理原告朱植威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
西商初字第3599号民事判决书。一、顾卫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给朱植威借款本金75000元，并以
未付款项为基数按月利率1.9%计算支付自2015年2月
15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二、顾卫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朱植威诉讼代理费2000元。
三、张庆祥对顾卫的上述第一、二项应付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794号

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孙路英诉被告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5）杭西民初字第27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如下：一、解除孙路英与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5年1月5日签订的《房屋出租托管合同》
及附件（一）。二、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孙路英租金 7534 元及利息损失 500 元，合计 8034
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韩晓、
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孙路英代购家具款
128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
回孙路英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796号

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孙路英诉被告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5）杭西民初字第2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如下：一、解除孙路英与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5年1月5日签订的《房屋出租托管合同》
及附件（一）。二、韩晓、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孙路英租金 9000 元及利息损失 500 元，合计 9500
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韩晓、
杭州莱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孙路英代购家具款
328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
回孙路英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733号

杭州恒大陶瓷建材交易市场齐辉跃建材商行、杭
州市下城区杰贤装饰材料商行、齐辉跃、郑金风、陶文
备、包细辉、齐辉军、郑周萍：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2733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86号

嘉兴市嘉仪网络有限公司、徐张斌、张好丹：本院
受理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
外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39号

金鑫庭、金立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伽蓝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
告金鑫庭支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及
律师费，被告金立春承担连带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734号

齐辉跃、郑金风：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273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378号

任国云、冯国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任国云、冯国金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3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任
国云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古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155970.76元元，并支付该代
偿款资金占用费48206.23元，共计204176.99元（按每
日万分之五分期累计，资金占用费暂计算至起诉日
2015 年 8 月 27 日止，此后的费用至被告还清欠款
日）。二、被告冯国金对被告任国云上述应付款项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097号

张平：本院受理原告郑法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
泗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456号

张仲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青溪书屋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仲凯、林勇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
月29日判决，因林勇成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5）
杭西民初字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改判为驳回杭
州青溪书屋有限公司对林勇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由杭州青溪书屋有限公司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375号

郑先波、郑为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先波、郑为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3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郑先
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63765.77元，并支付该代偿款资
金占用费23519.51，共计87285.28元（按每日万分之五
分期累计，资金占用费暂计算至起诉日2015年8月25
日止，此后的费用至被告还清欠款日）。二、被告郑为
忠对被告郑先波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94号

李济平、李现英：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滨商初字第159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91号

曹肖飞：本院已受理原告崔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滨商初字第1791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66号

徐阿森：本院受理原告许金龙诉被告徐阿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0日
下午14：15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87号

韩明、刘雪珂、杭州人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本院
对原告周建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24号

王尧国、邵峰、方柏明、杭州星宝物资有限公司、浙
江龙鼎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马湖支行诉被告王尧国、邵峰、方柏明、杭州星宝物
资有限公司、浙江龙鼎机械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55号

董方红、蒋雪艳：本院受理原告张新民诉被告董方
红、蒋雪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6日下
午14：2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17号

汤志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汤志宁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6日
下午14：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75号

屈江：本院受理原告世贸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诉被告屈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
17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34号

龚力曼、封向华：本院对原告沈琼诉你们赠与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8月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49号

黄仟伍、赵文兵：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8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50号

金礼能、郭莎莎：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8日9：1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2号

王群：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
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8日9：2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5号

方丽华：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
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8日9：25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号

广州竹水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重庆
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8日9：3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8号

广州翥翔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重庆市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8日9：4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635号

李俊明：本院已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8月8日9：45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